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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股份数量为 9,702,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6.81%，限售期为自取得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28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苏州

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27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266,000 股，并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总股本为 75,798,000 股，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101,064,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9,485,340 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78.6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1,578,660 股，占公司发

行后总股本的 21.35%。 

202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的 1,226,451 股限售股

上市流通。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及部分限售股

29,981,911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2,205,000 股限售股上市

流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7 月 2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4,410,000 股限售股上市

流通。 

2023 年 8 月 2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302,400 股限售股上市流

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锁定期限为自取得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

东共计 8 名，限售股数量共计 9,70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1%，该部分限

售股将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 101,064,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共

计转增 40,425,600 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141,489,600 股。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

173 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登记，归属股票数量为 959,254 股。2023 年 7 月 12 日

上述股份完成归属登记并上市流通，公司股本总数由 141,489,600 股变更为

142,448,854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42,448,854 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股份数量为 9,70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81%。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及《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情

况如下： 



1、机构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红土善利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或自本企业

取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

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如本企业取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至公司上市

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之日的时间间隔超过 12个月的，则第1条变更为：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机构股东苏州聚源铸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重元优芯信

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优芯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汇创新（深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或自本企业

取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

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自然人股东陈燕、李静、邱萍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或自本人取

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本

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承诺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自愿



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的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东承诺内容；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9,702,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9,702,000 股，限售期为自取得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28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20,000  1.77 2,520,000  0 

2 
深圳市红土善利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20,000  1.77 2,520,000  0 

3 

上海重元优芯信息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苏州工业园区元禾

重元优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53,000  1.37 1,953,000  0 

4 
苏州聚源铸芯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30,000  0.44 630,000  0 

5 
汇创新（深圳）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945,000  0.66 945,000  0 

6 陈燕 630,000  0.44 630,000  0 



7 李静 252,000  0.18 252,000  0 

8 邱萍 252,000  0.18 252,000  0 

合计 9,702,000 6.81 9,702,00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9,702,000 
自取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合计 9,702,000 -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1 日 


